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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 

和最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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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2008 年在广州、杭州、郑州、

兰州和哈尔滨五个城市市辖区收集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数据为分析基础，以经

过修正的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为理论起点，分析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城市

家庭变迁的趋势，主要在婚姻成本、婚姻的独立性、妇女就业率和夫妻关系、

核心家庭和亲属网络关系以及各个城市家庭变迁的独特性几个方面提出了

我们的见解，着重指出在中国城市家庭变迁过程中，传统和现代因素之间不

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甚至相互补充的，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现不同的组

合，因此中国城市家庭的变迁模式和路径是多元的和多因素共同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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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形成了完整而严密的传统家庭/家族制度。

以父权制为基础的这种传统家庭/家族制度，对于家庭/家族中的各种

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属关系、小家庭与家族的关系、

家族与外部的关系都有着详尽的规定，并且通过社会化内化到社会成

员的意识中，在文化上对它也加以支持和维护。虽然从上世纪初开始，

中国传统家庭/家族制度，就受到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冲击，但是还是留下了深厚的传统积淀，比如

父系财产继承制、从夫居等等，这些传统因素在农村家庭中表现得更

为明显。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速转型之中：逐步从农

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从相对传统的社会走向现代社会。

现代化理论提出的许多现代化因素正在中国城乡社会再现和延续，比

如，人口迅速从农村向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集中；技术进步造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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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人口空间距离拉大的可能性；个人主义价值观得到发展，个人的世

俗幸福和享乐受到重视等等。 

在这个传统和现代因素急剧碰撞的时候，中国家庭发生了怎样的

转型？中国家庭的现代转型是如何发生的？是否也像西方的家庭变

迁那样主要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等力量推动下完成的？在中国家庭转

型的过程中，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各自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是如何

发挥作用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和现代是相互对立的，抑或是经过

相互碰撞冲击乃至相互交融在一起？中国现代家庭变迁是否趋于西

方家庭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家庭小型化、家庭关系由父子轴转向

夫妻轴、家庭内部个人拥有更大的自主性以及核心家庭和亲属网络保

持相对的独立？抑或是异彩纷呈，有着多种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模

式？是否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家庭也呈现出不同的变迁模

式？“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变迁”课题（简称“中国五城市家庭调

查”）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基本的理论框架 

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社会学家提出了许多社

会变迁理论，比如进化论、冲突论、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理论等等，

来探讨社会变迁的过程、方向和规律。作为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家庭

变迁的研究采用了许多社会变迁的理论，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现代化

理论。“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探讨中国城市家庭的变迁时，采用的

也是现代化理论，以家庭现代化理论为基本的理论框架。 

家庭现代化理论，特别是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到目前为止仍

然是跨文化意义上最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关于家庭变迁的社会学理

论。在分析世界性的家庭变迁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影响

着包括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对其家庭现代化道路

和范式的评价（参阅唐灿，2010）。 

 

（（（（一一一一））））家庭现代化理论家庭现代化理论家庭现代化理论家庭现代化理论 

所谓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就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核心

范畴和理论预设来解释家庭变迁。现代化理论普遍被认为是进化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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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它关注和强调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注重的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及转变过程，并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

主要视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理论的核心范畴是“传

统”和“现代”，带有“现代”比“传统”更进步更稳定更具有价值

的先验取向。 

作为现代化理论在家庭研究中的应用，家庭现代化理论也带着浓

重的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并因此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挑战，也

一再受到重新解释和修正。以 20世纪 60、70年代为分野，家庭现代

化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阶

段，一个是经过一再修正的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阶段。 

1．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 

与现代化理论一样，“传统”和“现代”也是家庭现代化理论的

核心范畴。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同样包含着“现代”优于“传统”、

结构分化之后的“新结构”优于“旧结构”的先验取向。因此，“现

代”与“传统”之间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该理论认为，带有庞大

亲属群体的父系扩大家庭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而核心家庭为主导

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与亲属群体有着密切关系的大家庭是传统

的、落后的，与亲属群体切断联系的孤立的核心家庭是现代的、进步

的。家庭变迁就是从传统落后的扩大家庭转变为现代进步的核心家

庭。家庭规模的大小和家庭结构核心化成为确定家庭现代与否的标准

（赫特尔，1988：35-42）。 

在此基础上，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提出了几个基本假说。第一

个基本假说是家庭变迁的一元化模式家庭变迁的一元化模式家庭变迁的一元化模式家庭变迁的一元化模式。即只有核心家庭才能最大程度

地满足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要求。传

统扩大家庭妨碍了个人的自由，阻碍了工业的发展。因此，现代家庭

的表现形式只能是核心家庭，或者说，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位置的应

该是核心家庭（Goode：1963）。第二个基本假说就是家庭变迁的单线家庭变迁的单线家庭变迁的单线家庭变迁的单线

演进图式演进图式演进图式演进图式。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传统和历史，但家庭变迁的路径都将

重复西方社会家庭变迁的路径，即从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趋向于核心

（夫妇式）家庭。“在世界各地，所有的社会制度都在或快或慢地走

向某种形式的夫妇式家庭制度和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破天荒

第一次。”（古德，1986/1982：245）第三个基本假说是家庭变迁的单家庭变迁的单家庭变迁的单家庭变迁的单

因素动力论因素动力论因素动力论因素动力论。家庭制度和家庭行为被看作因变量，它们都随着工业化

和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这个假说强调家庭变迁是技术变迁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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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技术进步是所有事物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家庭变迁与工业化之间

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社会科学家中，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观念，即

技术或工业上的变革是引起家庭变革的巨大因素。”（古德，1986/1982：

239）第四个基本假说是现代社会中核心家现代社会中核心家现代社会中核心家现代社会中核心家庭的孤立化庭的孤立化庭的孤立化庭的孤立化。这由现代化

理论的奠基者、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提出的：家庭从传统

向现代化的转变，体现为亲属关系团体的分解和核心家庭体制的普遍

化。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在经济上是独立于其他亲属而存在的，它是

一个个孤立的家庭生活单位，这个核心家庭对父亲的家庭和母亲的家

庭没有任何义务关系（Parsons，1943）。 

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家庭变迁在各

个方面的表现：（1）家庭的形成。青年人的婚姻更为自主，嫁妆和聘

金的流行程度下降，愈来愈接近男女双方交换礼物；越来越多的配偶

婚龄相当，婚龄差缩小，妇女婚龄提高；父母对子女恋爱择偶的控制

权减少，包办婚姻减少。（2）家庭结构。传统的家庭制度正在瓦解，

扩大家庭或者联合家庭向夫妇式家庭或核心家庭转变，大家庭向小家

庭转变。（3）夫妻关系。妇女独立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妇女的权利

增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平等权利，包括在家庭中的平等权利。（4）

亲属关系。共同亲属群体的影响力下降，亲属不再能主宰年轻人的择

偶和婚姻，核心家庭独立于亲属网络之外，与亲属集团保持相对的疏

远（古德，1986/1982：254-259；Parsons, 1943）。 

2．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 

20世纪 60年代，后发展国家不断展现出家庭变迁多样化的事实；

70年代，不断有研究者推出批评和质疑帕森斯和古德经典的家庭现代

化理论的新发现。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开始自身的反省和修改，开

始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对立之外，它们是否存在着兼容和

合作的可能？开始探讨因民族、种族、阶级、信仰、文化等因素导致

的家庭变迁的不同路径和复杂多样的模式。 

“传统”和“现代”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理论范畴，也是人们在

批评和质疑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焦点所在。1973 年出版的期刊《德

狄勒斯》的中心论点指出，在许多社会中，传统和现代性是不可分离

的，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们渗透于社会和

政治结构之中，并在特定的社会中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转引自赫特尔，

1988：45）。美国社会学家约瑟夫·古斯菲尔德认为，传统和现代并

不必然相互冲突，传统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和行为的准则，并赋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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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合理性。现代化对传统观念有一定的依赖作用，并且经常需要

传统观念的支持（Gusfield, 1967）韦纳（Myron Weiner）提出传统是

可以重新理解和调整的，传统不同于传统主义，因此本身并不会阻碍

社会的进步（转引自赫特尔，1987：47）。经典现代化理论中“传统”

与“现代”之间的对立被这些研究所批驳，“传统”与“现代”之间

可能还存在兼容和合作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也受到研究者的批评和质

疑。针对家庭变迁的一元化模式假说，古德就指出，现代社会存在不

同的家庭形态，不能够认为在现代社会只有地地道道的核心家庭才是

家庭，其他家庭都是异常形态（古德，1986/1982：再版前言）。家庭

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家庭变迁的单线演进模式也提出质疑：人口结构

相对简单的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之前的几百年里早已存在，在西方发达

国家经验基础上提出的家庭单向度进化模式可能并不具有普适性。

（赫特尔，1988：56-57）古德自己在《家庭》的修订版中也承认家庭

变迁与工业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从而驳斥了家庭变迁的单因素

动力论。他认为作为一个既模糊又包容一切现代社会特性的词汇，工

业化“本身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实际上，工业化和家庭变迁是两

个平行的过程，它们都受到社会和个人观念变化的影响。文化、意识

形态和其他多种因素对于家庭变迁都有着特殊的影响作用（古德，

1986/1982：3-7）。而欧洲的家庭社会学家，也从强调现代性的个人主

义转而重新肯定传统的大家庭亲情和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的积极作

用，质疑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的“核心家庭孤立化”的假说。许多研究

指出工业社会中核心家庭并不是孤立的，家庭纽带和亲属间当相互援

助的模式和情感上的支持依然存在，“只有否认孤立的核心家庭概念，

才有可能把家庭理解为与社会中其他社会体系相联系的功能性社会

体系。”（Sussman, 1959）古德也认为，“如果我们说核心家庭是指与

亲戚没什么关系的多数家庭，那么，这样的核心家庭制度是根本不存

在的。”“（核心/夫妇）家庭是不可能完全独立的”（古德，1986/1982：

153-154）。 

在这些批判和质疑的基础上，研究者对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

进行修正，提出了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1）在家庭变迁过程中，

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对立的，而可能是兼容的，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

o 因此家庭变迁不是单向度一元的，家庭变迁可能出现不同路径和复

杂多样的模式。（2）现代社会中有多种家庭形式——即使核心家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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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占据主导位置，家庭的变迁可能存在多种路径和模式。（3）家庭变

迁的推动力，可能不仅仅取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文化、观念、

意识形态等等非经济因素，都可能决定着家庭变迁的方向、路径和模

式。（4）在现代社会中，亲属网络依旧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核心家庭

和亲属网络还是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亲属网络还承担着诸如相互支持

和非物质性的感情交流等重要功能，但是它已经失去了对核心家庭的

控制和支配权力，只是一种互助的源泉。（5）虽然工业社会前后，

核心家庭都是普遍的家庭形式，但是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在传

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明显不同，因此家庭形式不能准确反映家庭的变

迁，家庭关系的转变才是判定家庭变迁的主要内容。（6）在现代社

会中，两性间平等增强，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双系制度得到发展，并替

代单系制度（Goode,1963; 古迪,1998; Hareven,1976）。 

（（（（二二二二））））本本本本研研研研究的究的究的究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理论框架理论框架 

本次研究，我们将以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为起点，将城市家庭

置于传统-现代的维度中进行考察、分析和研究，考察在家庭变迁过程

中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关系，探讨在不同情境中它们兼容合作的可能

性。本次研究一方面将依据家庭现代化理论的预设，对家庭结构和各

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亲属关系）可能的变动进行考察；

另一方面将对可能有别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而支持发展的家庭

现代化理论的各种家庭行为和家庭关系样式，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分

析，寻找其背后的原因，以期对中国城市家庭的变迁过程有更为深刻

的了解和认识。 

二、国内家庭变迁研究综述 

（（（（一一一一））））家庭社会学理论家庭社会学理论家庭社会学理论家庭社会学理论 

家庭变迁是家庭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主题，中国的家庭变迁更是

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因为近 30 年来整个中国社会都在处于

急剧转型中，而家庭变迁是属于社会变迁的一部分。随着改革政策和

市场经济的引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的家庭发生了什

么样的变化？家庭变迁和社会变迁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由于现

代化概念和理论长期以来主宰了有关社会变迁的分析，国内外学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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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的家庭变迁时也大多都采用了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假定

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着对立，中国家庭变迁则循着西方家庭发展之

路，随着社会变迁的推进，从传统的父权父系制扩大家庭走向平等的

核心（夫妇）家庭（罗梅君，2004）。 

在一些主要研究中，研究者都把家庭和婚姻、生育的变动置于中

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之中，分析二者间的关系（五城市家庭研究项

目组，1985；雷洁琼，1994；潘允康，1995；沈崇麟、杨善华，1995；

沈崇麟等，1999；杨善华、沈崇麟，2000；沈崇麟等，2009；王金玲，

1996；李东山，2000a；刘宝驹，2000；边馥琴、约翰·罗根，2001；

张友琴，2002；郑真真，2002；唐灿，2005a）。 

国内曾有过几次关于家庭变迁的大型调查。虽然这几项调查的研

究者没有明确提出采纳的是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但是其提

出的理论背后实际上都是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影子。如雷洁琼认

为中国家庭变迁和社会变迁的方向是一致的，家庭变迁的最终目标是

建立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有关乡

村家庭变迁的“续谱理论”：以小生产的单一农业经济的社区为一端，

以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农村地区为另一端，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农村社

会发展和变迁的续谱。由于农村婚姻家庭变迁方向与农村社会变迁方

向是一致的，所以农村家庭婚姻变迁与变迁之间就可以建立一种大致

对应的关系，即处于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某异位综合征的某

一社区，其家庭和婚姻变迁的程度是基本相应的（雷洁琼，1994:5）。

比较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与续谱理论就可以发现，后者明显地脱胎

于前者，而且也包含着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一再被诟病和质疑的弱

点：家庭变迁的一元化模式、单线演进模式和单因素动力论。 

沈崇麟、杨善华等人在随后的七城市家庭调查（1993 年）、城乡

家庭调查（1998 年）和中日合作城乡调查（2007 年）中，其理论框

架都是在续谱理论上的进一步拓展。“城乡社会发展梯级模式”和“城

乡一体化模式”，都是把续谱理论另外一端的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农村

地区更换为实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工业化的城市，拓展了续谱的范

围，强调指出续谱以传统的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为标志的一端是落后

的，而只要具备了条件，落后的地区就因袭先进地区的发展，中国农

村社会变迁的最终方向是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杨善华、沈崇麟，

2000:21、237）在他们最新的研究中，续谱理论再一次成为研究的主

要框架：城乡婚姻和家庭的变迁与城乡的社会变迁之间可以建立一种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8 

大致对应的关系，即处于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位置的城乡社

会，其家庭和婚姻的变迁程度与它的社会变迁程度是基本相应的（沈

崇麟等，2009：123）。在这些理论中“落后的”乡村追逐“先进的”

城市变迁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经典现代化理论描述的“落后的”后发

展国家（包括中国）追逐“先进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影像。  

然而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欧美学者根据现代欧美各国的实

践所建构出来的所谓“现代的”家庭模式并不是所有家庭的理想类型，

亚洲各国的家庭变迁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现代家庭模式，但又都是同

一个现代化过程的多种表现形式（落合惠美子，2010：10-11）。面对

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解释中国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多样化的家庭

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无力感，研究者也开始反思：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

论所描述的家庭核心化小型化、家庭功能从经济单位转向情感满足以

及亲子轴被夫妻轴所代替，真的在中国城市中发生了吗？如果说中国

“家”的独特性使其很难被西方的“家庭”概念所涵盖，那么又如何

能遵循西方家庭变迁所走过的道路呢？有的研究者在深描基础上，依

据个体化理论的指导，指出中国城市家庭的真正变化是从“家族主义”

转向“个体家庭”。而个体家庭的形成是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沈

奕斐，2010）这与经过修正的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有着相当程度的

契合，特别是在讨论传统和现代的关系上。 

也有很多研究者因观察到的婚姻和家庭行为与经典的家庭现代

化理论不符，而采用或提出了一些解释理论和分析方法：如国家政治

权力的解释模式（Whyte，1992；怀墨霆，2009；阎云翔，2006；王

跃生，2006b；左际平，2002），行动者的主体能动性（罗根等，2003；

李长莉，2004），传统延续说（熊跃根，1998；麻国庆，1999；阎云

翔，1996），家庭经济模式（阎云翔，2006；罗梅君，2004；李树茁

等，2002）等等。也有一些学者对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框架提出了某些

补充，比如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非现代化的其他因素对家庭婚姻变

迁的影响，例如政治因素（郭于华，2001），特定的历史因素（王树

新，2004），区域亚文化因素（沈崇麟等，1999），社会转型过程（李

银河等，2004；唐灿，2005b）等等。 

（（（（二二二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的的的的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本次研究可以看作 1982年的 “五城市调查”和 1993 年“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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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调查”的后续研究。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家庭社会学有关

家庭变迁比较有影响的研究，集中体现在这两次调查和后续调查②的

研究成果中。因此，这里综述的家庭变迁研究的基本结论以这两次调

查的研究成果为主，同时辅之以其他研究。这些基本结论的相当部分

支持依据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假设，但是也不断有研究对这

些结论从各个方面提出挑战。 

1．家庭的形成。随着结婚年代的推移，婚姻的自主性不断增强，

择偶越来越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通婚的半径不断扩大；妻子和丈夫

的初婚年龄呈上升趋势；婚后独立门户的趋势增强（沈崇麟、杨善华，

1995:16-47；杨善华、沈崇麟，2000:207-219；费孝通，1983）。 

2．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家庭呈

小型化的趋势，家庭人口规模呈现减少趋势；（沈崇麟、杨善华，1995：

47、89；夏文信，1987a；潘允康，1990；潘允康、林南，1992；张雅

芳，1987；王跃生，2006b；徐安琪，2001；曾毅，1987）。核心家庭

和主干（直系）家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沈崇麟、杨善华，

1995：47；张雅芳，1987；潘允康，1985:144；刘炳福，1987；马有

才、沈崇麟，1986；沈崇麟等，2009:22；刘宝驹，2000；王跃生，2006a；

徐安琪，1995a；曾毅等，1992）。但是进一步推论，研究者却有不同

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这说明中国城市家庭出现了核心化的趋势；

（徐安琪，2001；潘允康，1990；潘允康、林南，1987）有的研究者

认为核心家庭的比例较高，并不能说明中国家庭出现了核心化趋势，

因为中国城市中核心家庭的比例一直占据主导位置（马有才、沈崇麟，

1986；沈崇麟等，2009），核心家庭比例上升是因为单身家庭比例减

少，不是大家庭崩溃的结果（刘炳福，1987）；对于核心家庭与主干

家庭的关系，有的研究者认为，主干家庭是核心家庭的辅助形式（潘

允康，1990；潘允康、林南，1987；徐安琪，1995a）；有的研究者认

为主干家庭是一直保持稳定的（张雅芳，1987），主干家庭才是中国

的基本家庭形式（马有才、沈崇麟，1986；曾毅，1987；曾毅等，1992；

                                                             
①
 1982 年多家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实施的“五城市家庭调查”，调查地点选取了北京、上海、天津、

南京、成都，每个城市选择 8个居委会，样本量为 4385 户、5057 人，调查对象为已婚妇女。（潘

允康，1995:4-5）199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七城市家庭调查”，调查地点

选择了北京、上海、成都、南京、广州、兰州和哈尔滨，每个城市的样本量为 800 户。七城市

全部非农户中含有已婚妇女的家庭户为本次调查的研究总体。（沈崇麟、杨善华，1995:3） 
②
 1998 年的城乡家庭调查（杨善华、沈崇麟，2000）和 2007 年中日合作的家庭调查（沈崇麟等，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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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丽燕，2004）。潘允康等人在强调中国城市家庭出现核心化同时，

提出“家庭网”作为核心家庭的补充形式（潘允康，1990；潘允康、

林南，1987）；而沈崇麟等研究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家庭与其说出现核

心化趋势，还不如说空巢化趋势，因为空巢家庭比例大幅上升（沈崇

麟等，2009：36-39）。 

3．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从“夫主妻从”到“夫妻平权”（杨善华、

沈崇麟，2000:165；沈崇麟等，2009:97-98；夏文信，1987b；王跃生，

2006c:463）。主要由妻子承担家务的比例下降，夫妻共同承担家务的

比例上升，但是总体上妻子承担家务劳动仍然是一个普遍的分工模

式，经济改革带来的收入分化模式有利于强化这一传统的分工模式；

家庭中妻子更有实权的比例下降，夫妻共有实权的比例上升，而谁更

有实权更多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不是夫妻收入差异的影响（沈

崇麟等，2009:97-98）。对于家务劳动分配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研究者

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为妇女从事更多家务劳动并不意味着家

庭中男女不平等，这只是角色分工带来的结果（沈崇麟、杨善华，

1995:59-82）；有的研究者认为这说明家庭最终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男

性手中（夏文信，1987b）。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城市家庭的内部角色

认同并没有走向现代平等，反而更趋向传统定型，并且有强化趋势（徐

安琪，2010）。 

4．亲子关系。纵向的亲子轴是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主轴，随着

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内部关系更为平等，夫妻轴取代亲子轴

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是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对于家庭变迁内部关系变

得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得到了相当多研究的支持（杨善华、沈

崇麟，2000；徐安琪，2001；张文宏等，1999）。但是，也有研究对

这个判断提出质疑：中国城市家庭，亲子关系变得越来越平等，亲密

关系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亲子轴已经被夫妻轴所取代或者超越，

亲子轴和夫妻轴在中国城市家庭中依然十分重要，谁更重要不同家庭

有不同的现实选择（康岚，2009；沈奕斐，2010）。有的研究者发现

对于年轻人来说，亲子轴重要性超过夫妻轴，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则是

相反的（康岚，2009）。他们认为与其说是夫妻轴已经取代了亲子轴，

还不如说亲子轴的重点从上落到下，家庭资源呈现出亲代向子代倾

斜，（沈奕斐，2010）由此带来代际权利义务失衡。亲子关系中很重

的一个维度赡养，也没有按照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随着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实现，从反馈模式让位给接力模式，（李银河、陈俊杰，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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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中国传统价值和现实生活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既不同于反馈模

式也不同于接力模式的亲子独特的代际模式：由于家庭价值稳固，子

代个人意识兴起，代际权利义务失衡，子代从代际关系中获得了经济

和劳务资源的较大满足，而亲代希望从代际关系中获得的情感满足却

存在缺陷。（康岚，2009） 

5．亲属关系。核心家庭的孤立化，对于亲属网络的疏远，是经

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于家庭变迁的又一个重要判断。这个判断已经

为许多研究所推翻。对于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许多研究者都

尝试着从家庭网的角度来探讨。研究者指出家庭网是通过亲属关系构

成的网络（夏文信，1987c；徐安琪，1995b），有的研究者更确切地指

出，是由可能组成联合家庭的几个独立核心家庭所组成的网络（潘允

康，1988b）。研究者认为家庭网是现代家庭适应传统的补充形式，家

庭核心化与特殊的家庭网是互补的，是现代城市家庭的特征（夏文信，

1987c；潘允康、林南，1987；康岚，2009）。核心家庭与家庭网保持

密切的关系，在经济上相互帮助，生活上相互支持，感情上相互交流

（夏文信，1987c；潘允康，1988b，1990）。但是也有研究者强调指出，

家庭网是家庭从传统向现代变迁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潘允康，

1988b，1990）。还有研究者以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的概念，来分析

现代社会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王跃生，2010）。无论具体采

用什么概念，这些研究都指出现代社会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保持着密

切互动，同时亲属网络双系并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向妻族倾斜的趋

势（徐安琪，2001；王跃生，2010）。 

三、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基本趋势 

本次调查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根据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地理位置及文化等因素，在全国的城市中选择了广州、杭州、郑

州、兰州和哈尔滨五个城市作为项目点。按照随机的原则，在每个城

市的市辖区抽取 4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 20户被访者，一个城

市共 800 个样本。整个调查计划获取 4000个样本，以满足抽样绝对

误差不超过 3%，在 90%的置信度下对于调查总体进行推断。①然而由

                                                             
①
 抽取项目点依据的原则和方法等更为详细内容，请参考本课题即将出版专著的方法部分。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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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各个城市的应答率都相当低，①最高的杭州为 39.49%，最低的广州

只有 9.53%，实际五个城市曾经尝试接触符合条件的样本 22226户，

最后获取的总样本量为 4016户，4016人。其中家庭户占 98.4%，集

体户只占 1.6%。 

表 1反应了中国城市家庭在家庭形成、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等方

面的变迁趋势，它们验证了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一些结论：（1）

婚姻自主性在增强；（2）初婚年龄在上升；（3）婚后独立门户的比例

在增加，这也是婚姻自主性的体现；（4）核心家庭依然是占据主导地

位的家庭结构，夫妻家庭的比例在上升，主干家庭的比例在下降，联

合家庭近于消失；（5）夫妻关系更为平等，虽然家务劳动还是以妻子

为主，但是家庭中夫妻共掌实权比例明显上升。 

 

表 1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趋势 

与与与与历次家庭调查比较的内容历次家庭调查比较的内容历次家庭调查比较的内容历次家庭调查比较的内容 2008 年年年年 1993 年年年年 1982 年年年年 

父母包办 3.3% 4.31% 17.65% 

亲友介绍 55.8% 54.74% 58.51% 

通过中介机构认识 .2% 7.78%（包括媒婆） - 

自己认识 40.6% 31.99% 23.02% 

其他 .1% 1.17% 0.82% 

婚姻自主

性（认识

途径）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0% 100.0% 100% 

父母完全包办 2.5% 12.11% - 

完全自主 18.1% 43.51% - 

父母和自己共同决定 12.6% 6.77% - 

自己做主，父母同意 60.0% 28.68% - 

父母做主，本人同意 6.3% 8.54% - 

婚姻自主

性（婚姻

决定权）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 100% - 

同村\同居委会 4.2% 9.27% 通婚半径 

同乡镇\同街道 6.2% 7.24% 
12.27% 

                                                                                                                                     
名为《城市家庭与现代化——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 2011 年出版。 

①
 根据美国民意研究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对于应

答率的标准定义，“应答率”（Response Rate）指的是“已完成的报告单位（reporting unit）

的访谈数除以样本中符合条件的报告单位数”，也就是说已完成的样本占所有曾经尝试接触符

合条件样本的比例（参见 http://www.aapor.org/Home.htm）。各个城市应答率的详细计算表格

也请参加本次调查专著的方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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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县\同区 17.3% 29.26% 

同省（直辖市） 63.3% 
67.80% 

45.66% 

不同省（直辖市） 8.9% 15.69% 12.81% 

不同国家 .1% - -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0% 100.0% 100% 

女方家庭比较富裕 12.7% - 20.17% 

两方家庭相似 69.0% - 57.02% 

男方家庭比较富裕 18.2% - 22.81% 

无法比较 0.1% - - 

婚前双方

家庭经济

状况比较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 - 100% 

男性 26.91岁 26.16岁 26.40岁 初婚婚龄 

女性 24.61岁 22.91岁 23.00岁 

独立门户 50.0% 45.93% 48.23% 

住男方家 46.4% 40.76% 40.02% 

住女方家 2.8% 7.03% 9.69% 

两地分居 0.7% 4.83% - 

其他 - 1.43% 2.06% 

婚后居处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 100% 100% 

家庭代数 1.74代 - 2.18代 

家庭夫妻对数 0.88对 1.15对 1.06对 

平均数平均数平均数平均数 2.69 人人人人 3.59 人人人人 4.08 人人人人 

1人 11.5% 1.73% 2.30% 

2人 29.5% 14.19% 9.74% 

3人 43.1% 40.24% 26.16% 

4人 10.7% 20.58% 27.62% 

5人 4.4% 13.65% 19.11% 

6人及以上 0.7% 7.0% 14.97% 

家庭规模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 100% 100% 

孩子平均数目 1.42人人人人 2.12 人人人人 2.71 人人人人 

男孩平均数目 0.75人 - 1.41人 

孩子的数目 

女孩平均数目 0.68人 - 1.29人 

家庭结构 单身家庭 10.4% 1.78%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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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家庭 20.0% 12.07% 

核心家庭 50.2% 54.34% 
66.41% 

主干家庭 13.9% 25.28% 24.29% 

联合家庭 0.2% 2.19% 2.30% 

隔代家庭 2.7% 2.17% - 

同居家庭 0.8% - - 

其他 1.7% 1.73% 4.56%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 100% 100% 

丈夫为主 4.6% - 

丈夫较多些 5.1% 
8.16% 

- 

夫妻差不多 26.8% 23.60% - 

妻子较多些 28.5% - 

妻子为主 32.1% 
68.24% 

- 

其他家庭成员做家务 2.5% - - 

保姆\小时工做家务 .5% - - 

夫妻关系

（家务劳

动）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0% 100.0% - 

丈夫掌握实权 19.77% 20.43% - 

妻子掌握实权 18.99% 30.68% - 

夫妻共同掌握实权 60.57% 44.11% - 

长辈掌握实权 0.58% 3.47% - 

子女掌握实权 0.09% 1.30% - 

夫妻关系

（谁掌握实

权）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100% 100% - 

注：1、1993年的数据主要来自沈崇麟、杨善华，1995；1982年的数据主要来自“五城市家庭研

究项目组”，1985。 

    2、1982年的五城市调查和1993年的七城市调查涉及亲属关系与亲子关系部分的内容相对较

少，调查的题目与本次调查也相差较多，很难与本次调查进行比较，本表略去了这方面的内

容。 

四、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 

这部分将讨论我们在这次调查中的主要发现。这些发现或者有异

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论述，或者支持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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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婚姻成本不断上升婚姻成本不断上升婚姻成本不断上升婚姻成本不断上升，，，，双方父母的经济资助大幅增加双方父母的经济资助大幅增加双方父母的经济资助大幅增加双方父母的经济资助大幅增加，，，，资助差距资助差距资助差距资助差距

拉大拉大拉大拉大 

如前面理论部分所述，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现代化特

征之一是青年人婚姻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亲属不再能主宰年轻人的择

偶和婚姻，因而嫁妆或聘金的流行程度下降。在现代条件下，无论是

嫁妆还是聘金都会愈来愈接近西方的模式，即双方交换礼品（古德，

1986/1982）。 

但是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参见表 2），五个城市的嫁妆还是聘

金仍然普遍流行。对于年轻人来说，婚姻成本不断上升，双方父母给

予的经济资助也大幅增加。① 

 

表 2              结婚时双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 

男性被访者 女性被访者  

父母 岳父母 比例 公婆 父母 比例 

2000 年以后 33724 元 15779 元 2.14 倍 28515 元 16871 元 1.69 倍 

1990-1999 年 11002 元 6632 元 1.66 倍 10586 元 7830 元 1.35 倍 

1980-1989 年 2861 元 1936 元 1.48 倍 2508 元 1982 元 1.26 倍 

1979 年以前 384 元 235 元 1.63 倍 249 元 215 元 1.16 倍 

总体 11032 元 5670 元 1.95 倍 8723 元 5782 元 1.51 倍 

 

如果比较双方父母的资助额度，可以看出，随着结婚年份的推后，

女方父母资助比例相对男方来说下降了。这个结果与古德的说法相

反。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家庭中，随着家庭变迁，男女双方父母的资

助（聘礼和嫁妆）更加回归于传统的男娶女嫁，而不是现代西方的双

方互相交换礼物。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是随着市场机制

的引进，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结婚前男女双方家

                                                             
①
 至于资助的数量，由于价格上涨因素，男女双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并不如数据本身所显示的

随年代增长了那么多。比较男女双方父母结婚的资助相对于当年平均收入的比例更为准确。从

有关资料估算：1949-197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约为 217 元；（《财经网》，2009）

2000-200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062 元（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公报）。对于男性被

访者而言，1979 年以前结婚的，男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是当时收入的 1.77 倍，女方父母则

为 1.08 倍；2000 年之后结婚的，男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是当时收入的的 3.35 倍，女方父

母则是 1.57 倍；对于女性被访者而言，男方父母给予经济资助是当时收入的 1.15 倍，女方父

母则是 0.99 倍；2000 年之后结婚的，男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是当时收入的 2.83 倍，女方

父母则是 1.68 倍。从这些相对结果可以看出，即使考虑价格上涨因素，无论男方被访者还是

女方被访者，2000 年之后双方父母的资助相对于 1979 年之前结婚的实际上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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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地位类似的比例出现明显下降：从 1979年前结婚的 76.0%下降

到2000年后结婚的60.7%；而同时男方家庭更为富裕的比例明显上升：

从 1979年结婚的 13.6%上升到 2000年后结婚的 25.0%。男女双方家

庭社会地位比较也有类似的结果。男方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高的比例

更大，父母的经济资助相对更多。另外一方面原因，可能是观念上对

于传统男娶女嫁模式的回归。这可能需要质性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表 3            结婚时父母经济资助方差模型分析结果 

变异来源 

IV 型方差

SS 自由度 均方MS F P值 

 偏Eta平

方 

Noncent. 

Parameter 检验效能b 

校正的模型 3.201E11a 18 1.778E10 27.697 .000 .131 498.547 1.000 

 5.575E9 1 5.575E9 8.684 .003 .003 8.684 .838 

结婚年份 2.594E11 3 8.645E10 134.651 .000 .109 403.954 1.000 

城市 1.451E10 4 3.628E9 5.650 .000 .007 22.600 .981 

性别 1.570E10 1 1.570E10 24.461 .000 .007 24.461 .999 

户口 1.117E10 1 1.117E10 17.394 .000 .005 17.394 .986 

婚前双方经

济状况比较 
4.509E9 4 1.127E9 1.756 .135 .002 7.024 .541 

婚前社会地

位比较 
6.359E9 4 1.590E9 2.476 .042 .003 9.904 .711 

误差 2.119E12 3301 6.420E8      

合计 2.646E12 3320       

校正的合计 2.439E12 3319       

a. R2= .131 (校正的R2 = .126) 

b. 计算时α= .05 

通过方差模型分析可以发现，结婚年份、城市、性别、户口都是

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父母在结婚时资助的因素（P值均为.000），而婚前

双方经济状况比较和婚前社会地位比较在统计上对于因变量没有显

著影响（前一个变量 P值超过了.05，后一个变量 P值接近.05）。这个

方差模型虽然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为.000），但是只能够解释总变异

的 12.6%。通过方差模型的分析还发现，从城市来看父母结婚时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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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额度，杭州和哈尔滨是一组，这两个城市结婚时父母资助额度均值

是前两位的，而广州、郑州、兰州是一组，这两个组间均值的差异在

统计上是显著的（P<.05），但是组内则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

值均大于.05）。也就是说，不一定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或者人均收入

高的地方，父母给予的资助就多。 

（（（（二二二二））））婚姻自主婚姻自主婚姻自主婚姻自主，，，，但不但不但不但不自自自自立立立立 

婚姻自主独立是家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表 1

也可看出，历次家庭调查都显示中国城市中年轻人婚姻自主性在不断

增强。这一点从表 4 也可以看出来：父母包办的情况在 1979年以前

最多，本人决定的比例在 1990-1999年和 2000年以后最大。分城市来

看，父母决定比例最高的是哈尔滨，自己决定比例最高的是广州。也

就是说，经济越发达的城市，现代化程度相对越高的城市，父母在子

女择偶权上权力也越小。 

 

表 4           不同结婚年份和不同城市配偶决定权分布          单位：人 

选择配偶如何决定  

父母决定，

不征求本

人意见 

父母决

定，征求

本人意见 

本人父

母共同

决定 

本人决

定，征求

父母意见 

本人决定，

不征求父母

意见 合计 

62 89 127 468 198 944 1979年以前 

6.6% 9.4% 13.5% 49.6% 21.0% 100.0% 

9 50 139 616 155 969 1980-1989年 

.9% 5.2% 14.3% 63.6% 16.0% 100.0% 

5 38 92 581 142 858 1990-1999年 

.6% 4.4% 10.7% 67.7% 16.6% 100.0% 

7 28 81 466 117 699 2000年以后 

1.0% 4.0% 11.6% 66.7% 16.7% 100.0% 

83 205 439 2131 612 3470 

结

婚

年

份 

总体 

2.4% 5.9% 12.7% 61.4% 17.6% 100.0% 

0 23 88 496 131 738 广州 

 .0% 3.1% 11.9% 67.2% 17.8% 100.0% 

 

杭州 7 43 143 455 108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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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7% 18.9% 60.2% 14.3% 100.0% 

23 33 88 500 118 762 郑州 

3.0% 4.3% 11.5% 65.6% 15.5% 100.0% 

43 69 94 385 172 763 兰州 

5.6% 9.0% 12.3% 50.5% 22.5% 100.0% 

22 70 62 429 154 737 哈尔滨 

3.0% 9.5% 8.4% 58.2% 20.9% 100.0% 

95 238 475 2265 683 3756 总体 

2.5% 6.3% 12.6% 60.3% 18.2% 100.0% 

P=.000 

     

除了结婚时的经济资助，另一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父母的就是住房。

结婚时新婚夫妻住在男方家的有 46.4%（其中广州的比例更高达

68.3%，其次杭州为 43.0%，可能与当地的住房情况更为紧张有关系），

2.8%住在女方家中，独立门户的比例为一半。这些独立门户的夫妻中，

有 12.0%的住房是父母提供的（哈尔滨的比例更是高达 30.2%）；还有

7.74%的男方父母和 2.79%的女方父母为他们提供资金。如果没有双方

家庭的支持，结婚成家就变得很困难。 

中国城市中婚姻自主却不自立，除了结婚成本不断上涨外，可能

还由于传统的父系家庭代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的保留，也就是许多研

究者提到的双向反馈的代际模式：子女结婚的时候，无论是房子还是

聘金嫁妆由父母准备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养老的时候，

子女反哺赡养老人（费孝通，1983）。对于这种传统代际关系的认同，

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被访者对于父母养老的安排上，也就是说被访

者是自己赡养父母，还是送父母去养老院，或者让父母自己养老：父

母在儿女结婚时给予的经济资助对儿女对父母的养老安排有着统计

上的显著影响（卡方检验的 P=.000）。 

个人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大家庭利益的束缚，但是现在却

反过来需要大家庭提供资源和支持，利用传统的代际关系，把婚姻上

对父母的依赖当成理所当然的。正如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指出，子代

一方面强调个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但是在经济上或劳务上缺乏足够的

独立性，十分依赖父母。从权利义务不平等的代际关系中，子代获得

了经济上和劳务上的满足（康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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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女性女性女性女性就业率就业率就业率就业率明显下降明显下降明显下降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夫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夫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夫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夫妻关系  

五城市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呈

现下降趋势。①对于全部女性受访者而言，20-30岁的女性没有工作的

比例为 27.2%，31-45岁的为 25.5%，46-60岁的为 14.8%。②对于已婚

女性，20-30岁没有工作的比例为 36.1%，31-45岁的为 25.7%，46-60

岁的为 14.8%。这一点从表 5所示的 4个模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表 5               影响女性就业的因素（Logistic 模型）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1111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2222     

B Exp(B) S.E. B Exp(B) S.E. 

年龄（以20-30岁

为参照组） 

     
 

46-60岁 1.754*** 5.778 .180 1.990*** 7.318 .196 

31-45岁 .783*** 2.187 .164 1.008*** 2.741 .180 

教育程度（以初中

及以下为参照组） 

      

大专及以上 1.821*** 6.178 .190 1.763*** 5.832 .191 

高中中专 .287** 1.332 .124 .282* 1.326 .125 

未婚 1.175*** 3.239 .332 .562 1.754 .392 

没有孩子    .858 2.357 .278 

常数 -.221 .802 .162 -.460 .631 .180 

-2 log likehood 1874.208   1863.812   

df 5   6   

N 1952   1952   

注：（1）模型的因变量为女性是否有工作：1为是，0为否； 

       （2）***意味着P<.001；**意味着P<.01；*意味着P<.05。 

                                                             
①
本次调查对于就业/工作的定义：1111）最近一周内是否从事过 1111 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2222）是否

在自己////自己家庭或家族拥有的企业////机构中工作，虽然没报酬，但每周工作在 15151515 小时以上或

每天工作 3333 小时以上；3333）从事农业生产。下岗失业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包括没有办理正式退

休手续内退的人员，如果离退休（下岗失业或内退）后又找到新的工作，而且符合上述 3333 个条

件之一，也算有工作。如果离退休人员不符合上述 3个条件，则为“已离退休，不再工作”。 
②
 61-80 岁年龄组已经在劳动力就业年龄之外，因此被排除在分析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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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影响已婚女性就业的因素（Logistic 模型）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3333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4444     

B Exp(B) S.E. B Exp(B) S.E. 

年龄（以20-30岁

为参照组） 

     
 

46-60岁 2.102*** 8.185 .211 1.993*** 7.334 .215 

31-45岁 1.076*** 2.932 .193 1.061*** 2.890 .196 

教育程度（以初中

及以下为参照组） 

     
 

大专及以上 1.953*** 7.052 .232 2.018*** 7.526 .235 

高中中专 .167 1.182 .135 .226 1.254 .137 

没有孩子 .860** 2.363 .303 .858** 2.359 .306 

丈夫有工作 .294 1.341 .253 .381 1.464 .257 

丈夫的收入（以低

收入为参照组） 

     
 

丈夫的收入较

高 
.251 1.286 .186 -.240 .787 .211 

丈夫的收入中

等 
-.013 .987 .165 -.173 .841 .172 

城市（以哈尔滨为

参照组） 
   

  
 

  广州    .112 1.118 .198 

  杭州    1.151*** 3.162 .265 

  郑州    . 054 1.056 .196 

  兰州    -.304 .738 .195 

常数 -.828** .437 .291 -.825** .438 .314 

-2 log likehood 1558.283   1523.175   

df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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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838   1838   

注：（1）模型的因变量为女性是否有工作：1为是，0为否； 

      （2）*** 意味着P<.001；** 意味着P<.01；*意味着P<.05。 

 
从模型1可以看出来，女性的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回归系

数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这三个因素都对女性是否工作有着显著影

响。从婚姻状况来看，在控制其他两个自变量的情况下，未婚女性工

作的几率（odds）是已婚女性工作的几率的3.239倍，也就是说女性结

婚以后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模型2包含了模型1的所有自变量，增加

了是否有孩子这个自变量。在这个模型中，女性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

不显著了，而是否有孩子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这说明，已

婚女性工作的可能性减小，不是因为结婚本身，而是因为要在家里照

顾孩子。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没有孩子女性工作的几率是有

孩子女性的2.357倍，没有孩子的女性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模型3和模型4主要是分析影响已婚女性就业率的因素，因此剔除

了婚姻状况这个变量。模型3包括了模型2除婚姻状况外的其他所有变

量，增加了丈夫的职业和收入这两个变量。从结果可以看出来，丈夫

的收入和职业对于女性是否工作没有显著影响；反而丈夫收入较高或

丈夫有工作，妻子工作的可能性更高。而是否有孩子的数目这个变量

的回归系数依然是显著的。说明婚姻对于女性就业的影响，主要是为

了照顾孩子。孩子越多，女性工作的可能性越小。 

模型4包括了模型3的全部变量，增加了城市这个变量。模型4中回

归系数显著性与模型3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城市这个变

量之后，女性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是否有孩子对女性是否就业依然有

着显著的影响，而丈夫的收入和职业依然没有显著影响。从城市之间

的对比来看，可以看到相对哈尔滨来说，杭州女性工作的可能性是最

大的，两地工作的几率比(odds ratio)为3.162；而兰州女性工作的可能

性是最小的，两地工作的几率比为0.662倍。广州虽然在经济发展上远

超过哈尔滨，但是从女性就业来说两者却没有明显的差异。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家庭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出现

了女性就业率下降，即日本研究者称之为“主妇化”的现象（落合美

惠子，2010：18-19），其原因并非像日本那样由于产业结构转换所导

致，而主要是因为要在家庭中照料孩子。有研究指出，女性在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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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决策权，或者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与女性收入较低或没有

收入有关（夏文信，1987b），或者与女性就业率下降（徐安琪，2010）

有关。那么，女性就业率下降是否会影响夫妻关系呢？ 

从表7的模型1中可以看到，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妻子工

作的家庭，妻子掌权的几率是夫妻共同掌权的1.465倍，大专以上教育

程度的妻子相对于初中教育以下的妻子，掌权的几率也是夫妻共同掌

权的1.468倍，而妻子收入的影响是负面的。也就是说妻子有工作，妻

子的教育程度越高，妻子在家中掌权的可能性更大；而妻子的收入越

高，夫妻共同掌权的可能性更大。在模型2中控制了城市变量之后，

妻子工作、收入和教育程度对于妻子是否在家中掌权的显著作用都消

失了。也就是说，家中夫妻的权力关系是共同掌权还是妻子掌权，更

多取决于城市，而不是妻子本身的个人特征，也就是说妻子的工作、

教育程度和收入。 

 

表7    影响夫妻权力主观评价的因素（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 

（女性被访者数据） 

模型1 模型2 

家中谁掌握实权
a
 B Exp(B) SE B Exp(B) SE 

Intercept -.804**  .255 -.120  .279 

妻子工作（以没有工作为参照群

体） 
.382* 1.465 .188 .224 1.251 .190 

丈夫工作（以没有工作为参照群

体） 
-.428 .652 .252 -.578* .561 .260 

妻子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群

体） 
   

  
 

妻子收入较高 -.564* .569 .223 -.104 .901 .239 

    妻子收入中等 -.595*** .551 .170 -.308 .735 .176 

妻子 

掌权 

丈夫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群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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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收入较高 -.067 .935 .210 .165 1.179 .186 

丈夫收入中等 -.069 .933 .170 .060 1.062 .144 

妻子的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384* 1.468 .178 .165 1.179 .186 

高中中专 .063 1.065 .141 .060 1.062 .144 

城市（以哈尔滨为参照群体）       

    广州    -1.547*** .213 .225 

    杭州    -1.117*** .327 .218 

    郑州    -.725*** .484 .179 

 

    兰州    -.704*** .495 .186 

Intercept -.688*  .279 -.509  .307 

妻子工作（以没有工作为参照群

体） 
-.283 .754 .179 -.298 .742 .182 

丈夫工作（以没有工作为参照群

体） 
-.085 .918 .291 -.164 .849 .293 

妻子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群

体） 
   

  
 

妻子收入较高 -.716** .489 .234 -.450 .638 .248 

    妻子收入中等 -.502** .605 .178 -.345 .708 .185 

丈夫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群

体） 
   

  
 

    丈夫收入较高 .539** 1.715 .205 .801*** 2.228 .218 

丈夫收入中等 .076 1.079 .176 .173 1.188 .179 

妻子的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061 .940 .186 -.192 .825 .193 

丈夫 

掌权 

高中中专 -.222 .801 .140 -.271 .762 .142 

 城市（以哈尔滨为参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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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327 .721 .208 

    杭州    -.832** .435 .240 

    郑州    -.386 .680 .202 

    兰州    .043 1.044 .193 

注：a . 参照类别: 夫妻共同掌权 

b. 模型因变量为：“你认为家中谁掌握实权?”，1-本人，2-配偶，3-夫妻共同； 

c. ***意味着P<.001；**意味着P<.01；*意味着P<.05。 

 

     如表8所示，如果把性别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可以发现无

论是在模型1或者模型2（包含了城市变量）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

后，性别的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性别对于家庭中夫妻权

力主观评价没有显著影响。作为先赋因素的性别（sex）可能不是影响

中国城市家庭权力分配的主要因素。而城市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

也就是说其它四个城市与哈尔滨的夫妻权力主观评价（本人掌权或者

配偶而掌权）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城市变量所包含的因素，比如

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区域文化等，四个城市和哈尔滨存在显著

差异，进一步导致四个城市和哈尔滨的夫妻权力主观评价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质性研究才能更清楚地厘清其中的关系。 

 
表表表表8   影响家中夫妻权力主观评价的因素影响家中夫妻权力主观评价的因素影响家中夫妻权力主观评价的因素影响家中夫妻权力主观评价的因素（（（（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模型模型模型））））  

（（（（全部数据全部数据全部数据全部数据）））） 

模型1 模型2 

家中谁掌握实权
a
 B Exp(B) SE B Exp(B) SE 

Intercept -.777***  .180 -.251  .199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群体） .070 1.073 .103 .066 1.068 .103 

本人工作（以没有工作为参照群

体） 
.173 1.189 .161 .109 1.116 .162 

本人 

掌权 

配偶工作（以没有工作为参照群

体） 
-.434** .648 .158 -.504** .60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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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群

体） 
 . . 

  
 

本人收入较高 -.052 .949 .160 .103 1.109 .170 

    本人收入中等 -.377** .686 .136 -.262 .769 .140 

配偶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群

体） 
 . . 

  
 

    配偶收入较高 -.110 .896 .162 .037 1.037 .172 

配偶收入中等 -.019 .982 .124 .074 1.076 .129 

本人的教育程度  . .    

大专及以上 .265* 1.304 .128 .221 1.247 .133 

高中中专 -.050 .951 .109 -.035 .965 .111 

城市（以哈尔滨为参照群体）       

    广州    -.838*** .433 .153 

    杭州    -.682*** .506 .156 

    郑州    -.723*** .485 .142 

 

    兰州    -.638*** .528 .144 

Intercept -.832***  .192 -.439  .212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群体） .210 1.234 .108 .216* 1.241 .109 

本人工作（以没有工作为参照群

体） 
-.312* .732 .150 -.374** .688 .152 

配偶工作（以没有工作为参照群

体） 
.132 1.141 .180 .033 1.034 .182 

本人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群

体） 
 . . 

  
 

本人收入较高 -.633*** .531 .174 -.340 .712 .182 

配偶 

掌权 

    本人收入中等 -.288* .750 .137 -.119 .887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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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收入（以低收入为参照群

体） 
0
b
 . . 

  
 

    配偶收入较高 .297 1.345 .159 .618*** 1.854 .170 

配偶收入中等 -.132 .876 .125 .051 1.053 .130 

本人的教育程度 0
b
 . .    

大专及以上 -.039 .962 .138 -.179 .836 .143 

高中中专 -.156 .855 .109 -.175 .839 .111 

城市（以哈尔滨为参照群体）       

    广州 -.856*** .425 .161 .000 -.856*** .425 

    杭州 -.962*** .382 .173 .000 -.962*** .382 

    郑州 -.603*** .547 .146 .000 -.603*** .547 

 

    兰州 -.258*** .773 .141 .067 -.258*** .773 

注：a.参照类别: 夫妻共同掌权; 

b.模型因变量为：“你认为家中谁掌握实权?”，1-本人，2-配偶，3-夫妻共同; 

c.*** 意味着P<.001；** 意味着P<.01；*意味着P<.05。 

 

（（（（四四四四））））中国城市亲属制度的特征中国城市亲属制度的特征中国城市亲属制度的特征中国城市亲属制度的特征：：：：核心家庭网络化核心家庭网络化核心家庭网络化核心家庭网络化 

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的理论认为，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流动

会打破亲属集团地域上的高度集聚，这种变化导致亲属集团的瓦解，

个人主义和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增强，帕森斯据此提出了“核心家庭孤

立化”的假说（Parsons，1943）。但是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开始肯

定亲属网络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认为亲属网络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解

体，而是承担着重要功能，是现代家庭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支持体系。

国内许多研究者有关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夏文信，1987c；徐安琪，

1995b；潘允康、林南，1987；康岚，2009）。我们的研究也支持发展

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于核心家庭和亲属网络关系的判断：中国城市的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还和亲属网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核

心家庭网络化。① 

从居住上说，中国城市的核心家庭不是一个孤立的结构。五个城

                                                             
①
 这里的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一对夫妻无子女）、标准核心家庭（一对夫妇和未婚子女）

和单亲家庭（夫妇中一人和未成年子女）。 



社会学研究                                                2011年第2期 

 27 

市的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大部分与双方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

居住的距离都很近，都住在附近或者一个城市之中。 

 

表 8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和亲属网络成员居住的距离    （单位：%） 

 父母 配偶

父母 

兄弟

姐妹 

配偶

兄弟

姐妹 

祖父

母 

外祖

父母 

配偶

祖父

母 

配偶

外祖

父母 

最亲

密子

女 

最不

亲密

子女 

附近 26.4 21.2 15.1 12.6 2.1 5.6 3.8 4.3 24.5 8.4 

同城 44.5 48.1 56.2 57.6 36.8 36.9 26.2 31.6 57.4 77.4 

同省 19.0 19.6 15.8 17.3 38.5 37.5 49.2 43.6 7.8 7.7 

省外 9.9 10.9 12.6 12.0 22.5 19.4 20.8 20.5 9.0 5.7 

国外 0.2 0.2 0.4 0.4 0 0.6 0 0 1.3 0.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从调查中可以知道，五个城市的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保持着密切

的互动，大部分核心家庭和父母来往的频率都在每周一两次以上。 

 

表 9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和亲属网络成员互动频率   （（（（单位：%） 

 几乎每

天 

每周一

两次 

每月一

两次 

每年几

次 

基本不

走动 

从不走

动 

合计 

父母 17.8 54.1 22.2 5.7 0.2 0 100 

配偶父母 9.9 45.8 30.0 12.9 1.2 0.1 100 

兄弟姐妹 5.3 30.6 39.5 22.2 2.3 0 100 

配偶兄弟姐妹 3.0 22.6 38.8 30.0 5.1 0.6 100 

祖父母 2.2 8.8 26.4 57.7 4.9 0 100 

外祖父母 1.9 10.6 23.8 56.9 6.9 0 100 

配偶祖父母 0.8 6.9 18.5 60.8 12.3 0.8 100 

配偶外祖父母 0.9 6.0 15.4 64.1 11.1 2.6 100 

最亲密子女 21.5 58.7 16.8 2.9 0.1 0 100 

最不亲密子女 2.7 34.9 43.3 18.4 0.4 0.4 100 

 

除了保持密切的互动和情感交流之外，亲属之间还存在着实质性

的相互援助，既有经济性的，也有非经济性的。正如前文所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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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建构的时候，父母就投入了大量的经济资助，有的还为新婚

夫妻提供住房。核心家庭建立以后，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保持双向密切

的经济来往和日常生活的照料。从表 10 可以看出核心家庭给父母提

供的帮助，表 11 可以看出父母给核心家庭提供的帮助。 

 

表 10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给父母提供的帮助 

 父母日常生活 配偶父母日常生活 父母生病时 配偶父母生病时 

资助 15.5% 17.1% 12.0% 13.4% 

照料 17.3% 16.3% 23.4% 20.8% 

既资助又照料 23.8% 23.4% 51.4% 51.4% 

不资助不照料 43.3% 43.3% 13.3% 14.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表 11       父母给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提供的经济之外的帮助 

提供过的帮助 父母 配偶父母 

伺候月子 45.2% 39.4% 

带孩子 53.1% 48.3% 

料理家务 33.4% 30.5% 

精神安慰 26.0% 19.1% 

没有提供过帮助 23.2% 29.6% 

 

核心家庭与成年有独立收入的下一代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①从本次调查来看，五个城市的核心家庭，对于成年有独立收入的子

女，差不多有一半（50.5%）不资助也不照料这些子女的日常生活，

但也有 18.7%的是既出钱又出力的；只有 10.6%的核心家庭从来没有

资助过这些子女的重大开支；还有 11.2%的给予他们定期资助，不资

助之中 72.5%是因为子女收入更高，不需要父母的资助。反过来，成

年有独立收入的子女也对于父母的核心家庭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们之中有 45.2%资助或者照料父母的日常生活；父母生病时，63.0%

                                                             
①
 如果这个家庭是多子女的，这里的核心家庭就可能包括标准核心家庭和单亲家庭。如果这个家

庭是独生子女的，这里的核心家庭主要指的就是空巢的夫妻家庭。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

是属于核心家庭内部的关系。父母（包括依然共同生活的未婚子女）与成年有独立收入且另外

居住子女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这种亲子关系就是亲属关系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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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钱或出力；还有 21.4%的定期资助父母，没有资助之中 76.1%因为

父母不需要。 

中国城市的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也可以从中国城市老人

养老方式中看出来。对于中国城市核心家庭来说，赡养双方的父母是

子女也认为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

低的几个城市，父母养老方面对于子女的依赖比例更大，而广州和杭

州的比例相对比较低。这也说明中国城市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依然保

持密切关系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家庭除了亲属关系没有其他的

资源可以依赖，另一方面社会没有能够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或者提

供一般家庭能够支付得起的服务。 

 

表 12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对于父母的养老安排 

男性 女性 
养老方式 

父母 岳父母 公婆 父母 

子女照料 65.1% 41.2% 36.9% 66.8% 

子女出钱雇人照料 20.9% 14.6% 12.1% 20.3% 

父母自己雇人照料 2.7% 1.5% 2.1% 2.9% 

送养老院（不征求父母意见） 0.7% 0.6% 0.5% 0.7% 

如果父母愿意，送养老院 9.4% 6.3% 5.4% 8.0% 

到时候征求父母意见 1.0% 0.9% 0.5% 1.2% 

其他 0.1% 34.9% 42.5% 0.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个人和家庭的相对独立性是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一般性假设，

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不向亲友借钱，而是求助于城市中各种借贷金融

服务。从表 12 可以看出，五城市核心家庭向亲属网络借钱比例相当

高。同时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即亲疏有别；不同城市的这种亲属亲

疏格局不完全一样，这不仅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可能也与地方

文化有关。 

 

表 12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向谁借钱 

 男性 女性 

父母 49.4%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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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父母 42.9% 43.9% 

最亲密的子女 65.6% 73.2% 

最不亲密的子女 68.6% 71.4% 

最亲密的兄弟姐妹 51.5% 58.8% 

最不亲密的兄弟姐妹 44.6% 44.6% 

最亲密的父辈亲属 10.5% 8.0% 

最亲密的配偶的父辈亲属 6.1% 8.8% 

 

 

正如发展的现代化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亲属

网络依然非常活跃，是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在应对现在风险社

会所不可缺少的援助体系和资源传递的渠道。中国城市的核心家庭并

没有散落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而是通过血缘、姻缘、地缘等关系

结成了一个个密切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仅流动着感情，还流动着

各种经济的非经济的、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源。这种亲属网络不再是像

传统社会的那样自上而下控制着核心家庭，而是自下而上地承托着核

心家庭。核心家庭网络化是中国亲属制度最为明显的特征。 

同时要强调的是，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核心家庭与

亲属网络的关系越疏远，核心家庭孤立化越明显。我们这次调查发现，

经济发达的广州和杭州，核心家庭与亲属关系一样非常密切，在某些

方面比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其他三个城市更为密切。这里也支持了发展

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有关家庭变迁过程中，现代与传统因素相互融合支

持的论断。 

（（（（五五五五））））各个城市的各个城市的各个城市的各个城市的家庭变迁和经济发展呈现错位家庭变迁和经济发展呈现错位家庭变迁和经济发展呈现错位家庭变迁和经济发展呈现错位 

经济发展水平是本次调查选择城市的主要标准，五个城市呈现出

明显的梯度性：广州和杭州是全国省会城市，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全国排序前十位；郑州居中；而兰州和哈尔滨市是后十位的两个城市。

但是从这五个城市家庭变迁来看，却呈现出明显的错位。特别是广州，

与经济发展水平上位于其后的城市相比，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因素。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请被访者主观认定他的家庭是如何构成的。

结果发现，不同城市，主观家庭（情感上认同的家庭）的边界存在很

大的差异。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广州和杭州，被访者认定的主

观家庭的边界差异最为明显：广州被访者的主观家庭成员包括许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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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研究中被划为亲属范畴的人，只有 70.07%属于核心家庭成员（被

访者、配偶和未婚子女），而其余将近 30%都是核心家庭之外的成员，

包括已婚子女——这些人在家庭研究中往往被认定为亲属；而杭州被

访者认定的情感家庭成员，86.85%都是核心家庭成员（被访者、配偶

和未婚子女），而只有不到 15%的是核心家庭之外的成员，包括已婚

子女。也就是说，杭州的被访者更为接纳现代的核心家庭制度，而广

州的被访者更加坚持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 

在五个城市的夫妻家庭中，也能从夫妻关系看到这种异位。广州

的妻子承担家务的比例是所有城市中最低的，只有 54.0%；哈尔滨的

妻子承担家务的比例是最高的，达到了 62.3%。可是同时，广州的被

访者是五个城市中认为妻子掌权比例最低的，只有 4.6%；而哈尔滨的

被访者是五个城市中认为妻子掌权比例最高的，高达 31.9%。也就是

说，从家务劳动的分配来看，广州的夫妻家庭是包含现代因素最多的，

因为这个城市更多的夫妻家庭是夫妻共同分担家务；从家庭实权来

看，妻子承担家务少掌握的实权也少，夫妻权力模式以夫妻平权为主。

而哈尔滨夫妻家庭的妻子，承担家务更多地是遵循传统的家务分工模

式，在夫妻权力结构上更多地倾向平权或妻子掌握权力的现代模式。 

亲子关系也表现出了这种经济发展与家庭变迁的不一致。核心家

庭（包括夫妻家庭）与父母的经济交往中，资助或者照料父母日常生

活的比例最高的是广州，高达 69.3%；最低的哈尔滨只有 40.3%。定

期资助父母比例最高的也是广州，高达 39.3%；而最低的哈尔滨只有

18.6%。广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但核心家庭与父母保持着更为密

切的经济交往和相互依赖；哈尔滨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核心家

庭与父母之间在经济上彼此更为独立。 

从各个城市家庭成员和亲属的流动性也能够看出这种错位。两个

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广州和杭州，与最亲密兄弟姐妹居住在同一

城市的比例显著高于均值53.5%，都达到60%以上；而中西部城市兰州

和郑州的数据则显著低于五城市平均水平，最低的兰州只有40.5%。

数据同时显示，中西部和东北三城市家庭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关系在省

外、国外的比例也普遍高于广州和杭州。居住距离的差别所折射的实

际为流动率的差别。也就是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州、杭州反倒是亲

属关系聚集性最高、流动性最低的城市；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

和东北三个城市的亲属关系的聚集程度远低于发达城市，而流动性则

远高于发达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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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亲属集团成员的互动上，也表现出家庭变迁的这种混杂性。

包括夫妻家庭在内的核心家庭与已成年并有独立收入的子女之间的

交往中，资助或者照料成年有独立收入子女的比例最高的是兰州，为

57.0%；而最低的广州只有 42.4%。定期资助成年有独立收入的比例最

高的也是兰州，为 15.6%；而最低的广州为 3.6%。曾给予子女以经济

资助比例最高的是兰州，为 92.6%；而最低的广州为只有 80.7%。广

州的核心家庭在经济上与父母关系更为密切，与成年并有独立收入子

女相对疏远；兰州的核心家庭与父母关系相对疏远，而与成年有独立

收入的子女更为密切。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来，各个城市的家庭发展并没有像有些研究

者指出的那样，与经济发展处于基本相应的位置，呈现出相应的梯度，

（沈崇麟等，2009:123）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经济最发达的

广州，家庭变迁过程中却相对其他城市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因素；经济

发展位于前列的杭州，家庭变迁过程现代化的因素相对也最多，但是

也保留了传统的因素；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其他三个城市，在家庭变

迁过程中也包含了相对于其他城市更为现代的因素。这种错位说明家

庭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完全相关，经济因素只是家庭变迁的推动力

之一。 

六、中国家庭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博弈 

传统和现代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范畴，包括家庭变迁在内的社会

变迁都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之中，在两者的张力之中不断推进的。

在不同的情境下，在不同的城市之中，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是有赢

有输，甚至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传统在现代社会中可以重新解释，传

统也可以从社会结构变成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资源（沈奕斐，2010）；

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中所描述的现代家庭是欧美各国实践所构建

出来的，实际上是与西方一整套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等因

素密切相联系的（Macfarlane, 1978）。中国有着自己深厚的传统，中

国家庭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即使中国整体社会发展循

着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之路，中国的家庭变迁依然可以展现出

自己独特的变迁路径和现代家庭模式。 

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带来的并不是从传统转向现代，而是传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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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兼容，从而导致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出现多元模式。杭州的现代

化因素较多，呈现出更多的现代化模式；广州家庭的传统因素较多，

呈现出更多的传统模式；哈尔滨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家

庭却表现出更多的现代化模式；郑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低于广州杭

州，但是却比兰州哈尔滨高，但是家庭却表现出相对较为传统的因素；

兰州经济发展水平是五个城市最低的，家庭也表现出更多的传统因

素。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类似的广州和杭州，在家庭变迁上却

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差异。杭州可能是最符合经典现代化理论论述的城

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不断趋于小型化，核心家庭的比例不断增

大，个人主义和小家庭的独立性随之不断增强，即使是被访者认同的

主观家庭的成员，也主要集中在核心家庭的成员上，平常与兄弟姐妹

来往得比较少，重病和需要借钱的时候很少向他们求助；而广州则是

对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提出最多挑战的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家

庭的人均收入在全国排在前几位，可是家庭规模却是五个城市中最大

的，核心家庭比例是五个城市中最小的，个人主义和小家庭的独立性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强，广州被访者认定的主观家庭更加类似于中国

传统的家族。虽然与亲属走动的频率并不高，但是重病或者要借钱的

时候，亲属却是他们最重要的求助对象。 

显然，造成家庭变迁中传统和现代因素在两个城市中截然不同组

合的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其他非经济因素。中国城市家庭变迁是受到

多种因素推进的。古德曾一再强调在家庭变迁过程中价值观念和观念

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Goode，1963）。杭州地理位置邻近上海，而

上海从历史上到现在，一直都是西方经济和文化在中国最为活跃的一

个城市。西方的文化中就包含着夫妇式家庭观念、性别平等主义等，

这些都是古德认为对非西方社会家庭变迁有着重要作用的观念。随着

这些观念的传播和被接纳，杭州呈现出更多现代社会和现代家庭的特

征。而广东——正如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里所说——

是中国宗族集中发展壮大的地区，宗族在当地一直拥有相当的规模，

存续着相当长的时间，拥有相当大的甚至对抗政府的权力。宗族观念

根深蒂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弗里德曼，2000：1-7）。虽

然宗族制度在后来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强烈的冲击，被国家作为异

己力量加以打击，但是宗族制度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断裂（李建斌、李

寒，2008年），并且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了复兴（周大鸣等，2003：

20-21）。这种源远流长的宗族文化和观念，可能是广州表现出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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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和传统家庭特征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前面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到，虽然广州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还

是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都远远在哈尔滨之上。但是通过家庭中夫

妻权力的主观感受来分析两个城市家庭中的夫妻权力结构，可以发现

广州相对来说男性掌握了更大的权力：除了 67.2%的家庭是夫妻共同

掌权，男性掌权家庭的比例为 22.63%，女性掌权的家庭比例仅有

7.84%；而哈尔滨相对来说女性掌握了更大的权力：除了 46.8%的家庭

是夫妻共同掌权，男性掌权家庭比例为 20.90%，女性掌权的家庭比例

为 32.02%。这也是用经济发展所无法解释的，甚至可以说是与经典的

家庭现代化理论相悖的：根据这个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的现

代化程度越高，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两性之间会更为平等。这可能也

只能尝试从非经济因素中去寻找原因。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广州的

宗族（家族）文化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中国

的宗族是“典型的父系继嗣群”，是建立在“父系血缘关系”（周大鸣，

2003：32-33）和“父权家长制”（瞿同祖，2006：5）之上的，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上下尊卑、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等级秩序。在这种文

化影响下，广州的家庭中的男性也相对掌握更大的权力。而哈尔滨家

庭中女性掌握更多的权力，可能和哈尔滨是中国传统的重要工业城

市，特别是在解放后也是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地区，妇女得以和男性一

样进入工厂工作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有关。因为对于哈尔滨的研

究相对较少，所以原因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研究中不同的城市家庭变迁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从

相反的角度告诉我们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必然是与西方不同的，特别是

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不同，她既受到了社会整体变迁的

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的影响，是传统与现代博弈的结果。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在推进之中，中国的家庭变迁也远远还没有结

束。中国的家庭能够真正实现从家本位转向个人本位吗？中国的家庭

真正变化是从家族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吗？上海出现了“个体家庭”（沈

奕斐，2010），其他城市和农村会也遵循这样的路径吗？这些都需要

等待时间来展现，也要等待我们研究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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